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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0-076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昆明螺蛳湾国悦置地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昆明螺蛳

湾国悦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国悦”，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鹏悦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 30%股权）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

简称“民生银行”）签订了《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

昆明国悦向民生银行申请人民币 10 亿元的借款，用于昆明市西山区螺蛳湾城市

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发等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公司与民生银行近日签订了保证合

同，为昆明国悦在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余额的 30%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

额不超过 3亿元。昆明国悦的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昆明

国悦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合营

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5 月 23 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0 年度向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同意公

司为昆明螺蛳湾国悦置地有限公司提供 9 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截止

本次担保事项完成之前，公司对昆明国悦在上述审议额度内的担保余额为 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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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额度为 9 亿元；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昆明国悦在上述审议额度内的担保

余额为 3 亿元，可用额度为 6 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昆明螺蛳湾国悦置地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7年 4 月 1日，注册地点为云

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云兴路 1 幢 4 层 401 号、402 号，注册资本 23,333.33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潘永卓。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及经营；房地产中介服

务；物业管理；计算机网络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城镇建设开发；

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公共关系礼仪服务；礼仪庆典活动策划；商务信

息咨询。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鹏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30%股权，

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我司关联方）持有该公司 40%股权，昆明螺

蛳湾新瑞置业有限公司（非我司关联方）持有该公司 30%股权。昆明国悦不纳入

我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昆明螺蛳湾国悦置地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0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1,699,475,675.97 10,832,273,473.01 

总负债 11,478,939,074.41 10,611,522,022.73 

银行贷款余额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流动负债余额 9,678,939,074.41 8,811,522,022.73 

净资产 220,536,601.56 220,751,450.28 

 
2020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4,254.05 -3,728,615.19 

净利润 -14,254.05 -3,728,615.19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昆明国悦在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余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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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 3亿元。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本金金额：3亿元。 

3、担保范围：保证合同约定的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等。 

4、担保期限：自借款合同约定的昆明国悦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1、本次公司为昆明国悦在借款合同项下 30%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是为了满足昆明市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发建设的需要。 

2、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鹏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昆明国悦 30%股权，

公司通过派驻管理人员能够随时了解其财务状况和运营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具有实际偿还债务能力。昆明国悦的其他股东按照

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保证担保。昆明国悦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行为公平对

等。 

3、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3,745,900 万元，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192.98%（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88.05%）。其中，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006,100 万元，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154.87%（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70.66%）。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 739,800 万

元，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38.11%（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17.39%）。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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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合同 

2、反担保保证合同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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